
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根据《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琼发〔2017〕12 号）要求，结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科技厅负责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以下简称培育库）日常管理。

 第三条  建设培育库的目的在于将已具备一定基础但还达不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的企业经评审后入库进行快速培育。

第四条  培育库的管理遵循“企业自愿、政府引导、公平公正、动态管理”的原则。

第二章 入库条件与程序

    第五条  入库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海南省注册成立一年以上且从未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二）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三）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四）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五）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下同）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1.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5%；

2.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亿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

3.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六）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

（七）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八）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第六条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中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标准进行评价，综合得分为60分至70分（含70分，不含60分）的企业可以入库。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在我省设立（持股超过50%）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综合得分为55分至70分（含70分，不含55分）可以入库。
第七条  入库程序

（一）申请。申请入库企业应为当年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符合本办法第五、六条的，根据省科技厅通知要求提交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申请。

审核。省科技厅审核，根据本办法第五、第六条，将达到入库条件的企业作为拟入库企业。

公示。科技厅将拟入库企业在网上公示，公示期为5天。

入库。省科技厅发布入库通知，实施动态管理。

第三章 出库及管理

    第八条  出库管理。入库企业有下面情况之一的，经科技厅审核确认后退出培育库。

（一）已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二）企业入库满3年；

（三）企业经营范围、主营业务等发生变更，不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相关条件；

（四）在申请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的；

（五）入库后因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规定而受到行政处罚的；

（六）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第九条  已出库企业不再进入培育库。

第十条  入库企业须于每年年初向省科技厅报送上年度企业有关数据。

第四章 扶持政策

第十一条  省科技厅在当年财政资金预算额度内，根据入库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规模，对入库企业给予研发资金补贴。补贴额度为：对于上一年度缴税总额超过50万元的企业，补贴额度不超过上一年度企业研发费用30%（各企业比例相同），最高不超过50万元；缴税总额不超过50万元（含50万元）的企业，补贴额度不超过上一年度研发费用25%（各企业比例相同），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第十二条 入库企业入库的下一年度可根据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申请研发资金补贴。

第十三条  入库企业第二、三年提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的，经专家评审，综合评分高于上一年度但仍未超过70分，且企业资产总额、纳税总额比上一年度实现增长的，可继续根据本办法第十一条给予研发资金补贴。未达到上述条件的，不予继续资助。

第十四条  补贴资金用于企业技术攻关、新产品研发和标准研制等研发活动。受资助企业应于受资助次年年初报送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包括成效、支出总结、明细及凭证。如有结余，待使用完后再次报送。未报送上一年度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和本办法第十条要求的相关数据的企业，不予继续补贴。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培育库的入库企业要自觉接受科技、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

第十六条 补贴资金管理实行责任追究机制。对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行为，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及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